
 

 

 

 

 

 

 

温市监特〔2020〕7 号 

 

 

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关于开展全市电梯安全专项整治 

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，经开区分局、瓯江口分局，市特种

设备检测科学研究院、市电梯行业协会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

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8 号）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

一步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19〕12号）

文件精神，结合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

电梯安全专项整治工作。具体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

以明确电梯安全管理各方责任为重点，以进一步完善风险防

控与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为目的，紧抓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，

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，有效遏制电梯事故发生，切实保障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 

二、整治重点 

（一）重点推动电梯使用管理者首负责任。开展“三无电梯”

（无物业管理、无维护保养、无维修资金）专项整治行动，严格

实行“三无电梯”一梯一档监督管理跟踪制度，要充分利用各级

联席会议等形式加强多方联动，实现综合治理，做到发现一台汇

报一台，汇报一台整治一台。对无物业管理的，应根据TSG08-2017

《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》明确使用单位；对无维保单位的，应

责令整改，逾期未改的，责令停止使用；对无维修资金的，应及

时报送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和开发区（园区）管理机构予以

协调落实。 

（二）重点打击扰乱电梯维保市场秩序行为。各地要加大执

法力度，严查维保人员挂靠、恶性低价竞争、私自转包业务等行

为，持续维护我市电梯行业有序、良性、健康发展。对检查中发

现存在以上行为的企业，应责令整改，逾期未改的，列入“黑名

单”并暂停其温州地区维保新增资格，同时加大曝光力度，达到

警示教育效果。 

（三）重点加强电梯严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对专项整

治工作中发现的安全隐患，要立即责令使用单位整改并消除隐患；



属严重事故隐患的，应下达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》，责令使

用单位立即停止使用，严重事故隐患未消除前不得恢复使用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制定方案，动员部署阶段（即日起至4月24日）。各

地要加强统一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充分结合属地实际，制定具

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。 

（二）深入检查，全面整治阶段（4 月 25 日-6 月 30 日）。

各地要严格执行既定方案，全面落实工作部署，做到即查即改、

边查边改。要充分发挥网格优势，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、乡镇政

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和开发区（园区）管理机构的联动， 扩大专项

整治工作效果。 

（三）总结提高，完善机制阶段（7月1日-7月15日）。各

地要及时梳理、总结此次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，提炼工作

经验，并形成专项整治工作报告，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前报送至

市局特种设备处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地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结合护

航复工复产期间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相关要求，周

密部署，狠抓落实，力戒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切实为我市坚决

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复工复产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。 

（二）务求工作实效。各地要坚持问题导向，对整治过程中

发现的违法行为，要严格执法、严肃处理。通过此次专项整治工



作，要彻底治理一批严重事故隐患，全面打击一批违法违规行为，

依法惩治一批违法违规企业。市特种设备检测科学研究院要精心

调配力量，做好技术支撑。市电梯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在市场发

展和行业自律中的作用，积极配合各地开展专项整治工作。 

（三）推动智慧监管。各地要积极协调多方主体，稳步推进

电梯智能化监测装置安装入网工作，确保 2020 年 11 月底实现全

市公众聚集场所电梯物联网全覆盖。要推动大数据技术在安全监

管中的应用，借助对物联网接入故障信息的数据归集，提高专项

整治工作的精度和准度。 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地要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与监

督作用，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公开曝光力度。同时要提高群众

安全意识，争取社会广泛支持，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电梯安全管理，

监督电梯使用、维保等单位落实责任。 

 

 

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0年4月16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 抄送：省市场监管局，市安委办 

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0年4月16日印发 


